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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几年的临床观察, 本人摸索出一种可预防小夹板固

定形成的张力性水泡的方法,效果较满意, 现介绍如下。

1 临床资料

治疗组 12 例中男 3 例, 女 9 例, 年龄 48~ 72 岁,平均 62

岁。病程: 伤后 30分~ 1 天, 多数在 2 小时以内。科雷氏骨

折 9 例,双踝骨折 2 例,胫腓骨骨折 1 例。对照组 11 例中男 2

例,女 9 例, 年龄 45~ 68 岁,平均 58 岁, 病程: 伤后 2 小时以

内。科雷氏骨折 8 例,双踝骨折 2 例, 胫腓骨骨折 1 例。两组

情况基本一致,均采用小夹板固定。

2 治疗方法

治疗组:骨折经手法整复后, 采用 7 5cm 4 5cm(浙江省

东阳市东白医疗保健用品厂)弹力绷带缠绕骨折端上下各 10

~ 15cm 处, 弹力绷带缠绕时重叠 2/ 3或 1/ 2,绷带的拉伸依骨

折错位轻重而定,骨折移位不明显, 缠绕时可稍加拉伸; 骨折

移位明显,缠绕时紧贴皮肤, 不要拉伸。然后用小夹板外固

定。对照组 :手法整复后, 按常规给予小夹板外固定。两组功

能锻炼均按常规进行, 于治疗后第 2、7、15 天来院复查, 观察

肿胀区内有无水泡,伤肢远端肿胀、疼痛、皮肤温度、皮肤触觉

及被动运动是否障碍。

3 治疗结果

治疗组伤肢远端肿胀、皮温、皮色、触觉及被动运动状况

与对照组比较基本相同。水泡较对照组有明显差异。治疗组

无一例发生水泡, 对照组发生水泡 6 例, 水泡发生率达

54 5% , 水泡多发生在 2 天以内,以腕掌侧、前臂内侧及足背

侧多见。

4 讨论

4 1 张力性水泡的成因 现代医学认为张力性水泡是在皮

下组织水肿的基础上产生的[ 1]。另一方面, 损伤部位毛细血

管破裂, 血液渗入组织间隙,局部淤血, 血液回流障碍致毛细

血管内压及通透性增高, 细胞内液外渗造成局部肿胀。给予

夹板或石膏外固定后, 起到外压力的作用, 而夹板之间或石膏

托之间的空隙处没有外压力, 致使渗出液由受压处流向无压

力的部位, 引起张力性水泡,因此认为张力性水泡是压力不均

的结果。

4 2 弹力绷带的作用机理 弹力绷带能均匀地对受压部位

产生一定压力, 并通过其回弹性在肢体主动功能锻炼下发挥

对皮肤及组织的弹性压力, 起到类似按摩挤压手法的作用, 可

促进血液循环, 改善组织瘀血、肿胀,加快水肿吸收, 从而减少

了张力性水泡的发生率。因此, 弹力绷带法是一项在临床上

值得推广应用的好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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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 年 3 月~ 1997 年 6 月, 共收治了 12 例内固定术后

钢板断裂二次骨折,螺钉松动骨不连, 术后切口感染、骨感染,

胫腓骨骨折术后合并骨筋室综合征病人。均采用上海六院于

仲嘉教授研制的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作二次固定, 取得了

满意的治疗效果,现总结如下。

1 临床资料

本组 12 例,男 7例, 女 5 例。年龄 19~ 47 岁。钢板断裂

致二次骨折 5例, 螺钉松动致骨不连 4 例,术后切口感染、骨

感染 2例, 术后合并骨筋膜室综合征 1 例。其中股骨 1 例,胫

腓骨 9 例,尺桡骨 2 例。12 例患者均为外院转入。

2 治疗方法

 麻醉:上肢采用臂丛麻醉, 下肢采用硬膜外麻醉。! 手
术按原切口显露,取出内固定材料, 并清理骨折断端,打通髓

腔。∀ 安装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:股骨从外侧进针; 胫腓骨

骨折只固定胫骨, 从前内侧进针;尺桡骨骨折由尺侧或桡侧进

针。#直视下复位, 锁定外固定支架,冲洗切口, 骨折断端植

骨, 闭合切口。骨感染病例,彻底清理, 切除窦道,放置可灌注

引流, 用抗生素生理盐水冲洗。∃ 术后早期功能练习: 上肢术

后病人即可作肢体功能练习; 下肢术后一周至一个月内可作

不同程度负重练习。

3 治疗结果

12例患者均已拆去外固定支架, 达到临床愈合。固定时

间最长 11 个月,最短 3 个月。拆去支架以病人的临床表现、

X 线片所示骨折线模糊或消失并有连续骨痂通过为依据。经

随访, 除一例股骨骨折术后感染者膝关节强直外, 均恢复肢体

功能, 治疗效果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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